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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ZHONGGUANCUN SCIENCE-TECH LEASING CO., LTD.

（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01）

關連交易 
收購目標公司股權

收購目標公司股權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5年11月 14日，本公司作為買方分別與賣方（天津中諾及
中關村協同）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i)天津中諾同意有條件出售，本公司同
意有條件購入目標公司51%的股權，代價約為人民幣4,161.0千元；(ii)中關村協同
同意有條件出售，本公司同意有條件購入目標公司10%的股權，代價約為人民幣
815.9千元；及 (iii)交割後的資本承擔（定義見下文）為人民幣 3,660.0千元，由本公
司承擔。

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目標公司100%的股權。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附
屬公司，且目標公司的財務業績將會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關村發展集團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亦為上市規則第14A.28條
所界定的本公司的控權人，中關村協同為中關村發展集團之附屬公司，因此中
關村協同為本公司的控權人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本公告日期，中
關村協同持有目標公司 10%股權，為目標公司之一名主要股東。因此，收購目標
公司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收購目標公司之適用百分比率均超過 0.1%但少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76條，收購目標公司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豁免遵守有關通函（包括獨
立財務顧問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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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目標公司股權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5年11月 14日，本公司作為買方分別與賣方（天津中諾及中
關村協同）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i)天津中諾同意有條件出售，本公司同意有
條件購入目標公司51%的股權，代價約為人民幣 4,161.0千元；(ii)中關村協同同意有
條件出售，本公司同意有條件購入目標公司10%的股權，代價約為人民幣815.9千元；
及 (iii)交割後的資本承擔（定義見下文）為人民幣 3,660.0千元，由本公司承擔。

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目標公司100%的股權。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附屬
公司，且目標公司的財務業績將會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2025年11月14日。

訂約方

買方： 本公司

賣方： 天津中諾及中關村協同

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中關村協同為中關村發展集團
（本公司控股股東）之附屬公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天津中諾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以外的獨立第三方。

主體事項

(i) 天津中諾同意有條件出售，本公司同意有條件購入目標公司 51%的股權，代
價約為人民幣4,161.0千元；及

(ii) 中關村協同同意有條件出售，本公司同意有條件購入目標公司 10%的股權，
代價為人民幣約為人民幣815.9千元。

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目標公司100%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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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價及付款

(i)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總交易款項約為人民幣 4,976.9千元。其中，天津中諾持有
目標公司51%的權益，交易對價約為人民幣4,161.0千元，中關村協同持有目標
公司10%的權益，交易對價約為人民幣815.9千元。

本公司應在簽署股權轉讓協議且取得相關審批機關批准後 15個工作日內，一
次性向天津中諾及中關村協同全額支付股權轉讓價款。

據本公司可得之資料，中關村協同最初取得目標公司10%股權的成本為人民
幣420.4千元。

(ii) 本公司將承擔標的股權對應註冊資本未實繳部分的出資義務人民幣3,660.0千
元（「交割後的資本承擔」）。預期交割後的資本承擔將由本公司視後續目標公
司業務進度適時以現金出資。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轉讓價款及交割後的資本承擔由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及
內部資源撥付。

釐定代價的基準

代價金額乃由股權轉讓協議訂約方 (i)考慮目標公司業務活動的未來發展前景；(ii)

參考第三方評估師對目標公司出具的評估報告；及 (iii)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評估師對目標公司進行的評估（「本次評估」）詳情載列如下：

1. 評估結果

評估對象為目標公司股東的全部股東權益，評估範圍為截止評估基準日（即
2025年 5月31日）目標公司的全部資產及負債。

根據評估報告，採用資產基礎法評估，截止評估基準日：

目標公司資產賬面值為人民幣1,271.79萬元，評估值為人民幣1,294.57萬元，增
值人民幣 22.78萬元，增值率為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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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賬面值為人民幣478.69萬元，評估值為人民幣 478.69萬元，無增減值；及

股東全部權益賬面值為人民幣793.10萬元，評估值為人民幣815.88萬元，增值
人民幣22.78萬元，增值率為2.87%。

本次評估總資產評估增值人民幣22.78萬元，增值率為1.79%。增值原因為本次
評估按照合夥協定的分配情況，對目標公司所持基金進行了實際評估值的確
認，造成評估增值。

2. 評估方法的選擇

（一） 市場法

市場法是指將評估對象與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進行比較，確
定評估對象價值的評估方法。市場法常用的兩種具體方法是上市公司比
較法和交易案例比較法。

(i) 上市公司比較法

上市公司比較法是指獲取並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經營和財務數據，
計算價值比率，在與目標公司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確定評估對象價
值的具體方法。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投資管理諮詢服務，由於截至評估基準日目標
公司並無穩定管理的基金並形成相關收入，導致目標公司主營業
務收入存在不確定性，在國內流通市場的類似上市公司中找一些
在現金流、增長潛力和風險等方面與目標公司相類似的公司很困難，
因此，本次評估不具備採用上市公司比較法的條件。

(ii) 交易案例比較法

交易案例比較法指獲取並分析可比企業的買賣、收購及合併案例
資料，計算價值比率，在與目標公司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確定評估
對象價值的具體方法。由於難以收集近期市場交易對比價格及交
易案例的財務信息等交易資料，因此，本次評估不具備採用交易案
例比較法進行資產評估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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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將預期收益資本化或者折現，確定評估對象價值的評估方法。
收益法適用於具備持續經營的基礎和條件，經營與收益之間存有較穩定
的對應關係，並且未來收益和風險能夠預測及可量化的企業。收益法常
用的具體方法包括股利折現法和現金流量折現法。

(i) 股利折現法

股利折現法是將預期股利進行折現以確定評估對象價值的具體方
法，通常適用於缺乏控制權的股東部分權益價值評估。由於目標公
司未提供歷史年度分紅以及未來年度利潤分配意願、方案等資料，
因此，本次評估不採用股利折現法。

(ii) 現金流量折現法

現金流量折現法通常包括企業自由現金流折現模型和股權自由現
金流折現模型。資產評估專業人員應當根據被評估單位所處行業、
經營模式、資本結構、發展趨勢等，恰當選擇現金流折現模型。由
於現金流量更能真實準確地反映企業運營的收益，因此在國際上
較為通行採用現金流量作為收益口徑來估算企業的價值。由於採
用企業自由現金流模型無需考慮和付息債務相關的現金流，尤其
在被評估企業財務槓桿未來無法預測的情況下，採用企業自由現
金流計算企業價值比較簡單，因此，對於現金流量通常採用自由現
金流量的概念。對現金流較充沛，無財務槓桿的企業，也可採用股
權自由現金流折現的評估方法。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投資管理諮詢服務，由於截至評估基準日目標
公司所持基金的投資項目已逐步退出，未來年度企業收入和利潤
水平不穩定，未來年度收益無法合理預測，同時亦對與企業未來收
益的風險程度相對應的收益率無法進行合理估算，故本次評估不
適宜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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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產基礎法

資產基礎法是指以被評估企業評估基準日的資產負債表為基礎，合理評
估企業表內及可識別的表外各項資產、負債價值，確定評估對象價值的
評估方法。資產基礎法主要適用於評估新的或完工不久的企業以及控股
公司，不適合評估擁有大量無形資產的公司。資產基礎法應用的前提條
件：第一，被評估對象處於繼續使用狀態或被假定處於繼續使用狀態；
第二，能夠確定被評估對象具有預期獲利潛力；第三，具備可利用的歷
史資料。本次評估具備採用資產基礎法的前提條件，故採用資產基礎法
評估。

3. 評估假設

（一） 評估前提

本次評估是以企業持續經營為評估假設前提。以評估對象在公開市場上
進行交易、正處於使用狀態且將繼續使用下去為評估假設前提。

（二） 基本假設

1. 以本公司及目標公司提供的全部文件材料真實、有效、準確為假設
條件。

2. 以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所在地區社會經濟環境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為假設條件。

3. 以評估基準日後被評估單位採用的會計政策和評估基準日所採用
的會計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4. 以評估所依據的稅收政策、信貸利率、匯率等沒有發生足以影響評
估結論的重大變化為假設條件。

5. 以沒有考慮遇有自然力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響，也沒有考慮
特殊交易方式可能對評估結論產生的影響為假設條件。

6. 除已知悉並披露的事項外，本次評估以不存在其他未被發現的賬
外資產和負債、抵押或擔保事項、重大期後事項，且目標公司對列
入評估範圍的資產擁有合法權利為假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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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體假設

資產基礎法具體假設：評估結論是以列入評估範圍的資產按現有規模、
現行用途不變的條件下，在評估基準日 2025年5月31日市場價值的反映
為假設條件。

4. 評估報告日

評估報告日為2025年8月22日。

董事會經考慮目標公司的資產性質及其業務前景後，認為評估師採用資產基礎法
進行評估屬公平合理。董事會亦已審閱並考量目標公司的相關財務資料、評估師
所應用的評估原則、評估假設以及評估所採用的計算基準，以執行獨立評估，從而
確定評估中所採納的關鍵輸入數據及假設的公平合理性。

基於上述情況，以及 (i)評估師具備足夠經驗及資質以獨立執行該評估；(ii)評估報
告所載目標公司全部股權的評估值；及 (iii)交易對價，董事會經考慮該評估結果後
認為，交易對價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全體股東的利益。

先決條件

當以下所有條件滿足時，股權轉讓協議生效：

1. 本公司、天津中諾及中關村協同之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及

2. 股權轉讓協議已經按照本公司、天津中諾及中關村協同的公司章程及內部政
策取得股權轉讓協議所需的內部審批。

收購目標公司股權的理由及裨益

產融結合業務是本公司提升資產規模、提高盈利能力及提升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
收購目標公司股權，能夠強化本公司產融結合業務落地效果，獲得更多資本收益，
改善本公司收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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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是服務中國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先行者，並是最為專業的融資租賃公司。
作為中關村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唯一的融資租賃平臺，本公司提供高效的
融資租賃解決方案和多樣化的諮詢服務，以滿足科技和新經濟公司於不同發展階
段的金融服務需求。本公司的融資租賃解決方案主要採取直接租賃和售後回租的
形式。本公司還提供多樣化的諮詢服務，包括政策諮詢和管理及業務諮詢，以幫助
客戶實現快速增長。

天津中諾的資料

天津中諾是由任彥浩先生及英諾天使基金合作發起的基金管理持股平台，主要從
事投資管理業務。

中關村協同的資料

中關村協同是中關村發展集團旗下市場化基金管理公司，主要從事投資管理及諮
詢業務。

目標公司的資料

北京中諾同創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營業務
包括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資產管理、股權投資、創業投資。

以下載列目標公司截止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若
干財務資料（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製）：

截止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止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營業收入 9,430,188.66 9,150,943.39

稅前利潤╱（虧損）淨額 631,497.50 2,411,460.52

稅後利潤╱（虧損）淨額 562,808.02 2,281,198.12



– 9 –

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東權益評估值約為人民幣8,158.8

千元，估值詳情摘錄如下：

項目 賬目淨值 評估值 增值額 增值率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

流動資產 6,481,528.83 6,481,528.83 – –

非流動資產 6,236,434.23 6,464,205.78 227,771.55 3.65

其中：
長期股權投資 5.458,505.96 5,686,277.51 227,771.55 4.17

使用權資產 777,928.27 777,928.27 – –

資產合計 12,717,963.06 12,945,734.61 227,771.55 1.79

流動負債 4,226,544.54 4,226,544.54 – –

負債合計 4,786,953.10 4,786,953.10 – –

淨資產 7,931,009.96 8,158,781.51 227,771.55 2.87

董事會的意見

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屬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在董事會會議上放棄投票的何融峰先生）認為
儘管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並非於本公司之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股權轉讓協議的條
款為一般商業條款，誠屬公平合理，而且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中，除何融峰先生於中關村發展集團的兩家附屬公司（本公司除外）擔任董事
職務，故彼等被視為於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已在董事會會議上就
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外，就本公司所知以及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概無
其他董事須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關村發展集團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亦為上市規則第14A.28條所
界定的本公司的控權人，中關村協同為中關村發展集團之附屬公司，因此中關村
協同為本公司的控權人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本公告日期，中關村協
同持有目標公司10%股權，為目標公司之一名主要股東。因此，收購目標公司構成
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收購目標公司之適用百分比率均超過0.1%但少於 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76條，收購目標公司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豁免遵守有關通函（包括獨立財務
顧問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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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北京中諾」 指 北京中諾同創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為一間在
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營業務包括基金管
理、投資管理、資產管理、股權投資、創業投資。
於收購完成前，北京中諾之股權由天津中諾、
本公司及中關村協同分別持有 51.00%、39.00%及
10.00%。於收購完成後，北京中諾為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北京中諾的最終實
益擁有人為任彥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上市（股份
代號 1601）

「控權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分別與天津中諾及中關村協同於 2025年11

月14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獨立於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並與其概
無任何關連的任何人士或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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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標的股權」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本公司擬購入的目標公司合
計61%的股權

「目標公司」 指 北京中諾

「天津中諾」 指 天津中諾同創管理諮詢有限責任公司，其股權由
任彥浩及北京厚德文化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分別持
有65.00%及35.00%。北京厚德文化投資諮詢有限
公司由李竹、北京嘉豪偉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劉瑩琰及北京厚德眾合諮詢中心（有限合夥）分別
持有 36.3150%、16.8409%、14.6729%及 10.7477%，
其餘股權由 6名股東分散持有，每名股東不超過
6%。於本公告日期，天津中諾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任彥浩

北京嘉豪偉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之股權由深圳
嘉道功程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郭宏及嘉豪
（北京）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持有80.00%、19.00%及
1.00%，深圳嘉道功程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由
陳春梅及深圳嘉道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分別持有
99.9625%及0.0375%。深圳嘉道谷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之股權由陳春梅及龔傳軍分別持有86.6667%及
13.3333%。嘉豪（北京）投資有限公司之最終實益
擁有人為郭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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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厚德眾合諮詢中心（有限合夥）之股權由達
孜合業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3.3333%，其餘股
權由23名股東分散持有，每名股東不超過7%。
達孜合業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權由紅杉皓辰
（廈門）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周逵及王子暄
分 別 持 有99.8249%、0.1226%及0.0525%，紅 杉 皓
辰（廈門）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之執行事務合
夥人為紅杉文德股權投資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持有0.0666%的股權，紅杉皓辰（廈門）投資合夥企
業（有限合夥）之其餘股權由邵南燕及鞠青分別持
有66.6223%及33.3111%。紅杉文德股權投資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之股權由周逵及富欣分別持有
70.00%及30.00%

「交易」 指 本公司與天津中諾及中關村協同達成的收購目標
公司 61%股權的交易

「評估報告」 指 評估師出具的日期為 2025年8月22日之評估報告

「評估師」 指 同致信德（北京）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一間獨立合
資格中國資產評估機構。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
信並經合理查詢，於評估報告日期及本公告日期，
評估師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其各自的董事、
最高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以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
（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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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協同」 指 北京中關村協同創新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東中關村發展集團旗下之附屬
公司。中關村協同之股權由北京中關村資本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關村資本」）、北京中關村科
技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中關村擔保」）、北京中關
村創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中關村創投」）、中關
村協同發展投資有限公司（「中關村協同發展」）及
本 公 司 分 別 持 有 60.7772%、14.0081%、8.4049%、
8.4049%及8.4049%。於本公告日期，中關村協同
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

中關村資本及中關村創投均為中關村發展集團之
全資附屬公司

中關村擔保之股權由中關村發展集團、北京融資
擔保基金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北京市國有資產經
營有限責任公司分別持有51.1511%、31.3616%及
15.8146%，中關村擔保之其餘股權由 8名股東分
散持有，每名股東不超過 1%

北京融資擔保基金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由北京市政
府投資引導基金（有限合夥）持有99.90%。北京市
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有限合夥）之執行事務合夥人
為北京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0.004%的股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北京市人民
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北京市政府投資
引導基金（有限合夥）之其餘 99.996%的股權有北
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國資公司」）
持有，北京國資公司之股權全部由北京市人民政
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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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協同發展之股權由中關村發展集團、中
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及上
海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碼分別為 01800及
601800）及招商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
間於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碼001979）分
別持有 40%、30%及30%

「中關村發展集團」 指 中關村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之公司，持有本公司56.04%已發行股本，為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徐景泉

中國北京，2025年11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徐景泉先生、何融峰先生、黃聞先生及楊鵬艷
女士；非執行董事張春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德龍先生及林禎女士。


